附件：

三河镇2017年度河长制管理考核评分细则

一、健全河长制组织体系，积极开展工作（10分）。  主要考核：1．河长名单公布，设立投诉举报平台（2分，）；2．河长制工作方案出台（3分，）；3．按规定开展河长制工作（2分）；

4．在河、湖岸、沟道显著位置按规定要求树立河长制信息公示牌（3分）。

二、推进水质不达标河流治理（10分）。主要考核：1．开展污染源和污染现状调查（3分）；2．制定可执行、可操作的年度治理方案（2分）；3．界面水质改善情况（5分）。

三、加强能力建设情况（15分）。主要考核：1．河长制办公室机构人员及经费落实情况（5分）；2．建立健全水质恶化倒查机制（3分）；3．建立河长即时通信平台（2分，）；4．明确河、湖、沟道管护责任，配备管理、联系、巡查等相关人员，签订责任书（5分）。

四、开展河库保护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情况（55分）。主要考核：1．开展河湖基本状况及存在问题摸底调查，做好“一河一档”建立河道巡查记录，做好巡查记录（3分）；2．非入园工业污水整治（4分）；3．乡镇所在地生活污水治理（4分）；4．畜禽养殖污染控制（6分）；5．农业化学肥料、农药零增长治理（6分）；6．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（8分）；7．侵占河库水域及岸线专项整治（8分）；8．非法采砂专项整治（8分）；9．非法设置入河库排污口整治（3分）；1 0．渔业资源保护专项整治（2分）；1 1．非法破坏沿河林木植被整治（3分）。

五、加大河湖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等（5分）。主要考核： 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等（3分）；执法监管能力（2分）。

六、以镇河长制办公室对村级河长制工作情况调查为依据，满意度达80%以上的得5分，50%以下不得分，50%-80%按比例得分。有被县级及以上媒体曝光或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不力的每起扣1分。

七、附加分。工作有创新、在区、市河长制工作中被树为 典型和具有示范意义的、整治成效显著的可适当予以奖励加分（5分）

